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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免征粮食营业税而斗争
——1945至1949年以上海米商为中心的考察

马 军
[摘 要]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以上海米商为核心的全国米业，围绕着粮食营业税的征免问题，与执政

机关展开了三年多的拉锯和博弈。其间，开会请愿、通电联合、奔走呼吁，虽历经曲折，但终以不达目的

誓不罢休的精神，取得了实际免税的胜利！这是中国近现代粮食史上的重要一页，耐人寻味之处颇多。

[关键词] 粮政；米商；粮食；营业税

引 言

要说清楚战后粮食营业税征免之争的来龙去脉
①
，还得先从营业税的源流谈起。营业税是

国家对工商营利事业按营业额所征收的一种税收。在西方，1791年创行于法国，其后各国相

继仿效。在中国，历代亦有对商人所课之税，如唐代有牙税，明代有门摊课钞，清季有铺间

房税、当税等等，皆属于营业税性质，只是不用其名。“营业税”之名在中国的首次出现是

在1914年7月，当时的北洋政府曾制订《特种营业执照税条例》
②
，宣布对13种行业（皮货、

绸缎、洋布、洋杂货、药房、煤油、金店银楼、珠宝古玩、旅馆、饭庄酒馆、海菜、洋服、

革制品）征税，其性质比较近似传统时代对特殊行业征收的许可税。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

力图以普通营业税取代自晚清以来形成的“恶税”——厘金。经过数年的酝酿，终于1931

年6月颁布了《营业税法》，内分13条，规定各省市境内一切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除了农业、

向中央缴纳出厂税的工厂、缴纳收益税的银行之外，均须缴纳营业税。该法随后又在1941

年9月、1942年7月、1946年4月、1947年5月作了四次修正。
③
综观国民政府时期的《营业税

法》及其相关的章程、细则等，其中有三点须引起特别注意：其一，营业税最初为地方收入

（归省、市征收使用），1942年1月起改为中央税收（但中央须将其中的三至五成划拨给县使

用），1946年7月起又复为地方税（省、县将税入各分其半，但院辖市至少须以30%协济中央）。

其二，税率按营业收入额和营业收益额两种方法计算，存在不断增高的趋势！抗战之前及战

时多数在5‰之下，战后增幅显著，从最初较低微的5‰，逐步跃升至15‰、30‰、40‰，乃

至在1947年底达到60‰。
④
其三，就对粮食业的征税而言，抗战爆发以前，全国性的法规并

未有明确的免征规定，主要是各省市按照自行订立的营业税征收章程，或征或免各有不同，

税率高低亦有差别。以浙江省为例，对食米营业实行免征营业税。而四川省亦规定关于平民

衣、食原料如米谷、小麦、小米、糜子、高粱、红苕、玉米、芋头、胡豆、豌豆、杂粮、菜

花等，及手工织造之土布，除兼营而未划分账目者外，无论制造贩卖概予免税。
⑤
至于上海

①
关于该事件，国内外史学界迄今尚无专文论述，本文是属首篇。至于这一时期的粮情总况，可参见拙著

《国民党政权在沪粮政的演变及后果（1945 年 8 月至 1949 年 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就营业

税的研究而言，成果颇多，代表性的有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商务印书馆 2001 年

重印本；林美莉：《西洋税制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5 年版等。

②
全文见江苏省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编写组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 5辑：地方税及其他税捐），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75-377 页。

③
《营业税法》及历次修正的全文可见《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 5辑：地方税及其他税捐），第

394-396，408-410，413-416，446-449，462-466 页。

④
王渭泉主编《上海财政税务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14 页。

⑤
《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 5辑：地方税及其他税捐），第 3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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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则对粮食业征收1‰的税率。
①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退守大后方，尤其是进入战争中期

以后，粮食问题日渐严峻！为了保障供应，稳定粮价，1942年7月国民政府修正公布的《营

业税法》曾首次规定，经营米谷、杂粮及菜蔬、家禽等之肩挑负贩者免征营业税。差不多同

时，财政部还开始对四川、西康、广东等地的所有米粮业实施缓征营业税的政策。
②
这种措

施一延再延，直至战争结束。

一

抗战胜利之初的1945年10月2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为示疗治战争创伤、体恤民情，发布

渝字第9018号训令，规定：自1945年10月1日至1946年9月30日全国免征粮食业营业税一年。
③
鉴于随后出现的国内饥荒，1946年6月28日财政部京叁字第248号训令又宣布将免征范围推

广，“凡麦粉、玉米粉、高粱粉与其他豆类制造品之制造业及贩卖业，应一律视同粮食业，

准予免征粮食税一年，仍自卅四年十月份起计算，其已纳之税款应予发还”。
④
对上述两项政

策，上海以及全国的粮食业在持欢迎态度的同时，仍试图在两方面继续有所力争：其一是呼

吁延长或永久豁免粮食营业税，其二是要求进一步扩大免征的范围。

早在1946年3月30日，浙江嘉兴县米业同业公会即代电告知上海市豆米业同业公会，考

虑到“届今秋而免征期满”，该公会曾单独向财政部呈请永久免征粮食营业税，但感“孤掌

难鸣”，因此要求“一致呼吁，汇成舆论，增强民意”。
⑤

6月12日，上海市米号业同业公会亦单独呈请上海市财政局、市商会和市直接税局，要

求自本年10月起继续豁免粮食营业税。
⑥
两日后，市商会回函劝慰米号业公会：“期满之时尚

有四个月，丰歉如何尚难预计，粮食业中除米号业外，尚未提议及此，仅就一部分米商之意

思贸然转请，必遭指驳。本会认为此时轻举妄动实属无益而有损，应俟届时限期将满之际，

察看情形，再行联合其他粮食业共同请求，似较当。”
⑦

而市直接税局则于7月12日将米号业

的呈文转呈南京财政部，后者在8月13日以京直三字第1494号指令答复如下：“政府顾念民食，

体恤商艰已属周至，所请继续免征一节，事关变更通案，碍难照准。”
⑧

沪米号业公会并不就此甘心，9月12日，即免征即将届满之时，又呈文上海市政府、财

政部及行政院，首度详述了要求继续免征的理由，内开：

一、抗战军兴，本市沦于敌手，米粮全被统制，米号无业可营，资本亏折殆尽，所

受摧残所受损失，最为显著，不特未发国难财，转而负担国难债。胜利以还，米号名为

复业，实际获利极微，远不足补偿过去之损失，若再肩负重税，举债愈深恢复愈难，此

应请免征之理由一也。二、本年五六月间，本市粮食一度发生恐慌，米价暴涨至七万余

元。属会遵照社会局颁行米粮紧急处置办法，转告同业填报存米数量并奉令转达各米号，

①
《粮食行应免缴营业税》，《申报》，1931 年 6月 13 日，第 14 版。

②
《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 5辑：地方税及其他税捐），第 436、437 页。

③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8—1—34，“上海市米号业同业公会向财政局吁请免征粮食营业税和办理退交税

款事宜，以及会同粮食同业再向政府部院、地方税局联合请求继续豁免营业税有关的来往文书”，第 3页。

④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S410—1—26，“上海市杂粮油饼零售商业同业公会为粮食营业税免征和报送本业营

业税审议委员名单等事项，同市商会等机关的来往文书”，第2页。

⑤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7—1—26，“外地同业吁请当局豁免粮食营业税，呼吁上海市豆米行商业同业公

会响应的有关文书”，第 5页。

⑥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S398—1—34，第32页。

⑦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S398—1—34，第33页。

⑧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8—1—34，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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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存米一律抑价为四万余元出售，随即罄尽。而所谓保证可以照价购进，迄今数月

仍未办到，各米号此项之损失为数不赀，足征米业为社会服务牺牲之重大，实不堪再负

重税，此应请免征之理由二也。三、本年六七月间各米号因存米售罄，无法补进，乃由

社会局举行配售办法，不期各米号配到糙米滞销，以致资金冻结，周转不灵，种种损耗

极为可观，迭经呈请发还原价未能如愿。今复再课重税，苏息无期，生机垂尽，此应请

免征之理由三也。四、米粮攸关民食，不能随其他商品以为抵押，或辗转抛售，以图渔

利，只可博取规定之利润，以应开销。以今日之米价较之战前之价，所增何啻息壤，市

民以其为养命之源，又未能朝夕断绝之。若再课以重税，直接抬高米价，间接刺激物价，

无形增加市民种种之负担，此应请免征之理由四也。五、在目前交通尚未畅达，粮价未

能暴落之际，为适应环境之需要，应着重普遍救济民食，安定民生，以维邦本……
①

9月14日，上海市豆米业同业公会和杂粮油饼业同业公会也联名致函上海市商会，请求将类

似意见转呈南京财政部。
②
10月21日市商会在回函中称: 财政部京直二字第3517号批示， 以

“粮情复多好转，值此建国需财，自应兼筹”为由，再次重申了复征的意向。
③

进入11月份以后，各地粮商组织加紧了呼吁免税的活动。11月2日全国性的最高工商业

团体——中华民国商会全国联合会（简称“全国商联会”）在南京成立，江苏省商会、浙江

省商会、福建省商会和河北省商会借机向其提出要求“续免”、“免征”、“缓征”的诸项议案。
④
稍后，浙江省参议会决议再请财政部收回成命，永久豁免米粮营业税，并电请中央明令取

消面粉出厂税；浙江硖石镇粮业会同杭州市同业，赴本省及中央各有关机关请愿，并请将请

愿书呈送蒋介石主席；苏州粮食业同业公会则积极联系无锡、吴江、常熟、昆山等江南各县

粮业公会，以期采取一致主张；广州市米粮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何锦文等亦公开致函国民政

府各部门……
⑤

11月8日，上海滩七大粮食业同业公会——豆米行商业同业公会、杂粮油饼商业同业公

会、米号商业同业公会、碾米商业同业公会、粉麸商业同业公会、杂粮油饼零售商业同业公

会、经售米粮商业同业公会亦联名呈文上海市政府、市商会，并请转呈行政院、最高国防委

员会，吁请复议并收回成命。内云：

一，粮食课税，征诸往史，未有前例。清末厘卡，层层剥削，国人诟厉。今政府对

于粮食等业，一律征收营业税。以皖米一石，粮商自产地运出由厂碾白，然后辗转贩售，

以达沪地，周折须经五六番，迭番营业，重复征税。当地目前米市每石五万元计，按千

分之一五税率，经此过程，累计税费，不下四五千元，苛细繁叠，讵异卡捐。

二，今者邮务、电信加费，公用事业加费，一次三次不止，五倍三倍不等，在在足

以加重商人之负担。而最近国营车轮运费，亦复增加百分之五十。设以芜米一石，由轮

输京，再由火车载沪，运费约达万元，驳力肩力，及包装等费，又需二三千元，益以千

①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8—1—34，第 39 页。

②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407—1—55，“上海市杂粮商业同业公会会同米油面粉等业公会联名呼请财政部续

免粮食营业税，向市商会会员大会的提案和有关的来往文书”，第 1页。

③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407—1—55，第 2页：

④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Q201—1—342，“全国商会联合会组织章程变更秘书长与成立大会的决议案，和上海

市商会及米商公会关于建议政府发还敌占工厂物资和再免粮食营业税问题的提案 ”，第40页；上海市档案馆

馆藏号S398—1—34，第45页。

⑤
《浙省参会决再请求豁免米粮营业税》，《申报》，1946年11月18日，第3版；《浙省粮食业请愿结果，粮食

营业税免收》，《申报》，1946年11月25日，第3版；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Q201—2—325，“上海市财政局关于

运输粮食等业续征营业税问题，该业等要求继续免征与上海市商会的往来文书”，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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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十五之层层营业税，其成本将超出沪市现行审议价格以上。迨货达本市粮行，转入

米号，其间经售用金，营业纳税运送费力，开支等需，皆无有焉。遑云赢利，似此情形，

粮商何堪为业。

三，我国农事，因地而异，各地农产，盈虚不一，其间供求之适应，端赖粮商之营

运，是故粮商者，实负调剂民食之责也。历来洋米洋麦进口，未闻征税，亦以接济民食

之故，而于国内流通之民食，营运民食之粮业，反课其营业税，揆之粮政宏旨，衡之经

济施策，宁得谓是？纵曰建国需财，增裕库收，然国以民本，食为民天，民食不足，国

孰与足？自又不宜舍本逐末，而置妨碍民生于不顾。

四，抗战八年，各收复区承丧乱之余，尽生憔悴，工商凋敝，亟宜予以休养生息，

以期民力蚤苏。今胜利虽逾一稔，而农民以百物昂贵，农产独贱，所入不敷支出，呻吟

畎畮，农村破产堪虞。粮商亦以负担加重滋重，粮市抑价，所营不抵成本，歇业殆半，

存者奄奄待毙。农商交困，倒悬待解，我贤明之政府，恫瘝在抱，诚当垂怜民瘼，俯顺

舆情。
①

迫于各地粮业公会、民意机关及地方政府等之请求，南京财政部终于在12月5日以京直

贰11492字第5220号批示，宣布自本年10月1日起至1947年9月底止继续免征粮食营业税一年，

其已纳税款并予退还。
②

这一时期，若干与粮食业有关的延伸和边缘行业也竭力挤进免税的行列，其结果亦各有

不同。

鉴于财政部认为“油饼”不在免税之列，1946年1月24日上海市杂粮油饼业同业公会致

函上海市商会，辩称：“油饼一词，系黄豆经加工后所出产之豆油与豆饼两种成品之合称，

豆油为民生日用所必需，无论贫富不可一日或缺。据一般卫生学家研究报告，豆油之营养成

分颇为丰富，奈劫后众庶生活艰困，即此最低限度之营养品食油已不易获取矣。是以豆油影

响民生之重要，实不亚于粮食也。至豆饼并非榨油后之饼料，乃属黄豆加工后之姊妹产品，

因其含氮素特多，为我国农家主要肥料”
③
，因此要求转呈粮食部，援例粮食业，予以免征。

2月13日，财政部就此给出如下答复：“查植物油类不仅黄豆一项，如菜子、蔴子及桐子等液

汁，均为各省人民所食用，但经加工制造后已变更粮食本质，至各种油饼又系榨油后余物为

农田施肥之用，并非可食物品，自不能视同粮食类，所请援例免征营业税一年之处，碍难照

准。”
④
是年年底，该同业公会又以类似的理由作了一次呈请，但仍遭驳回。

⑤
其他如酱酒业、

榨油业、食油业、酒业、面食业、豆腐业等的请呈与结果，亦与油饼业颇为相似。
⑥
此外，

米业中属于居间买卖的牙行业虽曾努力求免，但也被财政部直接税署认定为“代客买卖粮食，

收取佣金不属粮食业范围，仍应课征营业税”。
⑦
之后，虽然经牙行业的长期力争，但财政部

①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S398—1—34，第44页。

②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S395—1—70，“上海市米商业同业公会联合杂粮等公会及邀集各省市粮食业团体，

集议向政府机关请愿呼吁要继续免征粮食营业税有关的来往文书和会议记录 ”，第4页。

③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Q201—1—117，“上海市商会关于粮食各业要求转请解释和扩大免征营业税范围，

与财政部等机关和各该业的来往文书”，第 19 页。

④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Q201—1—117，第 22 页。

⑤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Q201—2—325，第 40、44 页。

⑥
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403—1—45，“上海市油酱商业同业公会为要求豁免油酱营业税，并会同油商、

酱园两公会要求豁免食油营业税与直接税局的往来文书”，第 5、7、10、21 页；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Q201—1—117，第 90、93 页。

⑦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7—1—26，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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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直至1948年仍然没有改变。
①

1946年7月26日和次年2月26日上海市碾米工业同业公会则两度致函上海市商会，宣称：

“我碾米业，虽属加工性质，但米为主要之食粮，自与其他加工制造出品者不同，本应与粮

食业同例免征”
②
，“本业虽列于工业，但加工碾白为稻谷成米必须之经过，与其他加工迥不

相同，何得摒诸粮食之外。”
③
虽然屡屡申辩，但执政当局坚持以1946年9月2日财政部直接税

署京贰字第5816号指令为依据，认为：“碾米业为加工制造性质，不属于粮食业，本身仍应

就所得手续费及糠碎各物收入课征营业税”。
④

面粉业的主张又与其他各业有所差异。原来在抗战以前，各地面粉厂一向缴纳的是统税。

战争爆发后，为了应付非常局面，不得已经政府明令取消而改征营业税，并按1.5%税率计征。

1946年4月23日，鉴于和平实现，改征原因已不复存在，代表华东地区53家面粉厂利益的第

四区面粉工业同业公会向财政部长俞鸿钧呈文，要求取消营业税，按战前往例恢复统税（出

厂税），并以不超过1%为最高额。
⑤
5月28日，鉴于财政部《修正货物统税条例》将面粉一项

列入，第四区面粉工业同业公会遂又向立法院院长孙科提出了上述请求。
⑥
与此同时，代表

西南地区面粉厂利益的第二区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亦取类似步骤，并相互策应。
⑦
11月初，第

四区面粉工业同业公会向上海市商会和各会员厂表示：上述货物统税已于10月1日开征，各

会员厂业已照章缴纳，“按照政府颁布《货物税条例》第八条‘完纳货物税之货物运销国内，

地方政府一律不得重征任何税捐。’及《营业税法》第五条第三款‘已纳出厂税或出产税之

工厂或出产人，应免征营业税’云云，是面粉毋庸再缴营业税已有明文规定。”
⑧
12月16日上

海市财政局则正式通知第四区面粉工业同业公会：“兹查该面粉工业会员，如确系制造厂商，

而已完纳货物税者，应准免征营业税。”
⑨

二

历经了约半年的平静之后，在二度免征期满三四个月前，新一轮的请免活动又再度萌发。

由于全国各大城市经历了春夏之交的抢米风潮，所以米业方面的呼吁变得更为迫切，次数也

明显增多！

1947年6、7、8月间，仅上海一地的吁请活动就可随举以下几例：

6月12日，上海市米商业同业公会致函市社会局，请转呈中央继续免征营业税一年。
⑩

6月28日，上海市杂粮业、米业、油业、粉麸业四公会联名向上海市商会会员大会提交

议案一件，请向政府呼吁续免营业税。
11

7月4日，上海米商业同业公会提请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第三次理监事会议，请转呈政府

①
参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Q109—1—865，“上海市参议会请中央免征粮食营业税的文件”，第 71 页。

②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Q201—1—117，第 74 页。

③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Q201—2—325，第56页。

④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Q201—2—325，第55页。

⑤
详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9—1—123，“上海市粮食加工工业同业公会呼吁财政部、立法院免征营业

税恢复统税，以及要求直接税局缓征 1945 年度营业税的来往文书”，第 1-3 页。

⑥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9—1—123，第 25 页。

⑦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9—1—123，第 15 页。

⑧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9—1—123，第 97 页。

⑨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Q201—2—325， 第 37 页。

⑩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5—1—70，第 1页。

11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5—1—70，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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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年10月起再免营业税。
①

7月14日，浙江旅沪同乡会致电浙江省政府主席、浙江省参议会，宣称：“粮食营业税案，

关系民生至巨，务请一致否决征收（准予免征），以苏民困。”
②

8月1日，上海市米业、杂粮业公会向市长、市社会局、市参议会发出代电，请求起续免

营业税。
③

8月12日，上海市油业、酱油业、酱园业三同业公回举行免征食油营业税座谈会，会后

推派代表向市政当局请愿。
④

……

然而，财政部地字第10155号批示、地三字第15809号公函、地三字第12004号批示、直

一字第49391号批示等文件
⑤
，对上述要求均予不准，并重申粮食营业税自1947年10月起恢复

征收。

这一时期，上海及各地的粮食同业组织之间，还加紧了相互通气、彼此联合、统一行动

的步伐，以期集中力量、扩大呼吁及请愿的效果。7月4日，上海市油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张

超曾致函沪上其他粮食业公会，宣称：“我粮食业各公会内部缺少联系，以致对外失却统一，

遇事分歧，殊非所宜”，因此建议：“嗣后凡有关我粮食业四公会利害共同事件，须合一确定

者，应由发起公会，先将该事件之事实理由，以及如何办理之目的，函请其他公会商讨，经

决议具复后，再由发起公会主稿，分送其他公会主管当局核准，次第判行，然后印发。”
⑥
 7

月10日下午，上海市杂粮业同业公会、米商业同业公会代表，与浙江全省商联会、江苏全省

商联会、安徽全省商联会、浙江全省粮食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杭州市粮行公会代表，在上

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浙江同乡会举行第一次临时会议，详细洽商联合晋京请愿事宜。
⑦
次日下午，又在八仙侨青年会举行了第二次临时会议，决定组织四省两市粮商请愿团，由

黄桐生任团长，瞿振华、王竹甫副之，共十余人，于12日和13日分两批出发。会上，还通过

了浙省代表黄桐生的临时动议，由四省两市粮食公会为当然发起人，即日起筹备建立一个全

国粮食公会联合会。
⑧
抵达南京后，请愿代表一行于15日、16日先后到中央党部、国民政府、

行政院、立法院、粮食部、经济部、社会部、国民参政会请愿，并递交了请愿书，其大旨如

前。
⑨
其间，代表们还假南京市商会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内部之间也多次举行了对策洽商会，

决定一旦请愿效果不著，即采取如下步骤：一、必要时扩大征求全国粮商团体一致参加，继

续呼吁务达目的。二、暂定上海为集合地点。三、请愿未蒙核准期间，务请主管机关暂予缓

征。
⑩

对于此次请愿，财政部以地三字第1196号批示予以驳回，理由是“各地粮食供应情形渐

①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Q201—1—342，第 18 页。

②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Q117—28—12，“浙江旅沪各属同乡会、行政院等关于制止田赋征实及免征粮税问

题的代电、函和批复”，第 41 页。

③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5—1—70，第 97 页。

④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S403—1—45，第11页。

⑤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S395—1—70，第10、26、90页；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S407—1—55，第17页。

⑥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S407—1—55，第56页。

⑦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5—1—70，第 41 页。

⑧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5—1—70，第 43 页。

⑨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5—1—70，第 47 页。

⑩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5—1—70，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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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正常，粮商已可获利”
①
。有鉴于此，从9月份起，米业方面掀起了更大的请愿浪潮！9月4

日，上海市米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致函浙江全省商会联合会、安徽省粮食商业同业公

会，以及杭州、南京、吴县等粮商团体，宣称：面对财政部坚持征收，沪上米业“群情惶急”，

“除一面加紧筹组全国粮食业同业公会联合会，以期集中力量外，兹拟在本月中旬邀请各省

市粮业领袖来沪集议，继续请愿事宜，并拟发动舆论，招待新闻界刊登通启，及争取民意机

关助力，以作广泛之呼吁”。
②
9月16日，上海市米商业、杂粮业、面粉麸皮业三公会，以及

浙江全省粮业同业公会联合会和天津市粮业同业公会分别呈文行政院和财政部 ，辩称粮业在

恶性通胀、苛捐杂税和交通堵塞的形势下，实属“苟延残喘”，“无不呻吟于市”，并无赢利

可言。
③
9月28日，上海市米商业同业公会曾向正在召开的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大会第四次会

议递交提案一件，请求呼吁政府恢复免征粮食营业税。
④
约两星期后，上海米业三公会又向

本市参议会正副议长潘公展和徐寄廎提交了一份内容相似的呈文。
⑤

10月10日，酝酿了四个月，并由全国43个粮业单位
⑥
联名发起的“中华民国粮食商业同

业公会全国联合会筹备会” （简称“全国粮联会筹备会”）发起人会议在上海召开，其意旨

在于“使我全国粮商联为一体，沟通各地粮情”。
⑦
会议共到代表64人，经议决由万墨林（上

海）任主任，黄桐生（浙江嘉兴）、王竹浦（安徽芜湖）、张超（上海）、瞿振华（上海）任

副主任，设筹备处于上海市民国路（今人民路）377号杂粮大厦。请免粮食营业税一事既然

是全国粮联会筹备会成立的动因，那么自然也就成了它所关注的重头。次日晚，筹备会召开

记者招待会，瞿振华就此发言：

粮食向不抽税，此在各国皆然，海外运粮来华，进口税等皆予豁免，尤其在此米价

波动，粮食问题严重时际，抽税更将发生严重影响。目前上海每日食米消耗量为一万五

千石，如以市价每石八十万计算，每石抽税一万二千元，一天共需税一亿八千万元。杂

粮每日消耗六千担，以市价每担四十万计，每担抽税六千元，一天共需纳税三千六百万

①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5—1—70，第 63 页。

②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5—1—70，第 63 页。

③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5—1—70，第 83 页。

④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5—1—70，第 87 页。

⑤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Q109—1—865，第 12 页。

⑥
这 43 个单位是：浙江全省粮食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安徽全省粮食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南京市粮食商

业同业公会、上海市米商业同业公会、上海市杂粮商业同业公会、上海市面粉麸皮商业同业公会、北平市

粮栈商业同业公会、天津市粮食商业同业公会、青岛市土产商业同业公会、西安市粮食商业同业公会、汉

口市粮食行商业同业公会、汉口市粮商运销业办事处、重庆市粮食商业同业公会、成都市油粮食商业同业

公会、昆明市粮食商业同业公会、长沙市棉花粮食商业同业公会、南昌市粮食商业同业公会、福州市粮食

商业同业公会、厦门市粮食商业同业公会、营口市粮食商业同业公会、芜湖县米粮采运商业同业公会、芜

湖县碾米堆栈商业同业公会、芜湖县砻坊商业同业公会、芜湖县杂粮市米行商业同业公会、芜湖县江广米

行商业同业公会、南陵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九江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鄞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嘉兴县

粮食商业同业公会、吴兴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嘉善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平湖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镇

江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江都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武进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无锡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

江阴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常熟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吴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吴江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

崐山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青浦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松江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5—1—16，“上海市米商业同业公会参与发起筹组‘全国粮联会’有关的来往文书、暨重要会议记录附

会章及发起单位代表名册、筹备员略历表”，第 12 页）

⑦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S395—1—16，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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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面粉每日消耗量为一万二千包，出厂时已纳货物税，如再须缴纳粮食营业税，以市

价每袋二十四万计，每袋抽税三千六百元，一天共需纳税四千三百二十万元。以上共计

二亿五千九百二十万元，即为上海市每日所应纳之粮食营业税。此在粮商本身利益并无

影响，加重负担者为升斗小民。且米粮自产地经碾米商、批发商、贩运商、经售商、销

地批发商及零售商，辗转经手，共须缴纳六次营业税，最后均将加于购食之市民，其负

担之重，不言可喻。目前中央认为不能豁免之原因有二：一、如粮食营业税可免，其他

日用商品亦将继起请求援例。二、粮食营业税为地方税，豁免后影响地方财政。但第一

点各业性质不同，当不致发生援例，可请政府不必顾虑。第二点，因各地政府之财政预

算，本未将粮食营业税列入，故豁免后自亦并无影响。
①

为了趁热打铁，10月12日下午3时，全国粮联会筹备会，还和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共同

召集各省市县商联会及粮食团体代表，在民国路377号举行联席会议。会议由黄桐生主持，

并首先报告了7月间四省二市粮商代表去京请愿，被财政部批复不准的经过。继而关能剑（广

东商联会代表）、瞿振华、张超等先后发言，均称粮商须一致坚持到底，务期达到免征目的，

以救粮商困境，而利民生。最后，大会决定组成44人的请愿团，于次日进京向中央各机关再

度呼吁。
②
是日晚，上海三公会还联合宴请与会全体代表，并加邀名流金润泉、诸尚一、吴

蕴初等发表对粮税问题的意见。

请愿代表到位于南京下关的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集合后，于10月16日2时半分乘几辆汽

车前往财政部向俞鸿钧部长面递请愿书。
③
俞氏表示：对粮商处境甚为同情，就免征粮税一

事，愿予考虑，不使各代表失望。随后，代表们又往粮食部，出面接待的陈良次长亦表示：

愿站在粮食主管部门之立场，对豁免营业税事，从旁提请政院财部继续免征，最少限度再延

长一年。次日晨，在晋谒了中山陵之后，代表们又先后前往立法院、中央党部、行政院、国

民参政会、经济部、社会部面递呈文，各方出面人员均认为合理，声称将向中央建议采纳。

18日，各地代表们离京。
④

同日，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向有关属会发出代电，除通报请愿概

况外，另指示“此项税收在未奉明令核准以前，如遇税收人员催促申报者，应各据实申述，

暂缓缴纳。”
⑤

上海请愿代表瞿振华回沪后曾向新闻界表示：“此次请愿希望极大，估计二星期左右，

当可有具体办法。”
⑥

但沪上三公会并不愿就此甘等，10月30日和31日又两次召开座谈会商

谈策略，为了扩大影响，10月31日至11月3日再度派人向本市的参议会、地方协会、商会、

市政府、财政局、社会局和警察局请愿。
⑦

这一时期，沪上各大报上有关粮食营业税问题的社评和讨论亦复不少，最具代表性的

有《社评：从食粮业请愿豁免营业税说起》（《商报》1947年10月15日，第2版）、《社评:要求

续免粮食营业税》（《新闻报》1947年10月20日，第2版）、《社论：粮食业课征营业税问题》

（《申报》1947年11月5日，第2版）、诸尚一：《从税的观点看粮食营业税》（《商报》1947年

12月11日，第2版）等等，诸文均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免征的主张。

迫于各方压力，南京财政部于11月14日发出代电，指示各地商会及粮食同业公会：有关

①
《粮食开征营业税，加重负担惟市民》，《申报》，1947 年 10 月 12 日，第 4版。

②
《请免粮食营业税，代表团明日晋京》，《申报》，1947 年 10 月 13 日，第 4版。

③
全文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5—1—70，第 102 页。

④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5—1—70，第 98 页。

⑤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5—1—70，第 107 页。

⑥
《粮食免征营业税，政府允加以考虑》，《申报》，1947 年 10 月 20 日，第 4版。

⑦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407—1—55，第 47、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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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粮食营业税一事，中央不拟作任何决定，如有要求豁免者，应直接向当地行政机构申请，

由后者斟酌地方财政情形办理。
①
其理由是：“此项税收亦已拨归地方，且税率甚低（仅征收

百分之一点五），但全国总额则甚低，粮食营业税为新增之粮税，为地方财政之主要税收，

实不应予以豁免，惟地方财政丰裕之地区，亦可酌情予以豁免。”
②

三

藉此，南京政府算是将“皮球”踢给了地方，但粮业方面岂能就此罢休。11月27日在全

国商联会理事长王晓籁的率领下，全国粮联会筹备会京沪沿线等地代表20人，又一次到南京

向国民政府、行政院、财政部和粮食部请愿，并且提交呈文，要求财政部明令免征粮食营业

税。字里行间，还专门就中央将责任推卸给地方的做法作了批评，内开：

且夫地方者中央之地方也，地方之人民，中央人民也。粮税征免攸关平民生计，故

税收纵归地方而政令仍当秉之中央。是以往年此税一再免征，咸由中央于兼筹并顾之中，

而为因时制事之宜。按之三十二年一月颁布之《营业税法施行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

“营业税法施行细则颁布后，所有各省营业税单行章则暨财政部及各省以前核准减免与

缓征营业税之各成案一律废止”。法理昭然，固不容地方自行处理也。设给地方自行处

理之说而果见于事实，于是各地或征或免，政令互歧，徒滋纷乱，揆与统一税政之法令

宁无牴牾。

再就地方财政而言，各省市本年度预算案咸未列此税收于岁入部门，苟仍免征实无

损于各省市之主计。然则中央切切以地方财政为言者，或且疑谓中央之锲而不舍，故以

征免之举诿于地方，无非欲假手措行而已尔。近据苏省代电各县所云：“粮税姑准截至

本年十二月十五日止暂缓开征，如逾期中央仍无正式继续免征明令，自十二月十六日起

仍自十月份开始依法征收。”而皖省亦取统一步骤。执此以衡，则此后苏皖粮税之进止

仍有待夫中央明令，然中央靳此而不与者，其不使人疑为故予地方以逾期开征之口食，

而期粮税于必征乎……
③

针对若干地方政府有开征之意，12月19日全国粮联会筹备会又代电各地商会和粮食业公

会，要求“策动贵省市全民力量，向省市政府争致免征，并向中枢当局积极谏诤，务达全国

免征目的”。
④

秉承这一精神，上海米业方面也正竭力促成本市政府免征粮税。12月23日下午，上海市

米商业同业公会召集米号业全体区组代表大会，共有250多人参加，最后决议援引修正《营

业税法》第二条所列免税营业第四项规定，呈请当局立颁明令。
⑤
12月20日和1月5日，上海

市商会和市米商业同业公会也先后致函“地方民意机关”——上海市参议会表达了这一意思。
⑥
全国粮联会筹备会更是两次函电沪参议会，以“沪市为全国观瞻所系”为由，要求转请上

海市政府将免征之事付诸市政会议表决通过，以此作全国表率，鼓励各地米业继续抗争。
⑦
1948年1月9日，上海市战后第109次市政会议就粮食营业税一事进行了反复讨论，终于议决

“暂缓开征并咨财政部”。
⑧

①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5—1—70，第 128 页。

②
《豁免粮食营业税，由各地酌情办理》，《新闻报》，1947 年 11 月 15 日，第 2版。

③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Q109—1—865，第 22 页。

④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5—1—70，第 130 页。

⑤
《米业再呈请免征营业税》，《申报》，1948 年 1月 8日，第 4 版。

⑥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Q109—1—865，第 24、25、29 页。

⑦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Q109—1—865，第 20、35 页。

⑧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5—1—70，第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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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粮联会筹备会获悉上述消息后，即于13日代电各省商会及粮业公会，鼓励“各地闻

风兴起，继续迈进，援例请免”
①
。各地亦纷纷复电，对该会主张均极表同情，决心作一致

呼吁。由此，山东、四川、北平、杭州、广州、台湾等省市当局均主缓征，江苏、察哈尔、

山东、陕西、安徽、北平、杭州、云南、山西、江西、福州、南昌、广东等省市参议会也公

开要求两点：1、由国民政府明令永远免征粮食营业税。2、各省市政府不得假借任何名义征

收粮食税捐等。
②
当然，也有一些省市准备奉令恢复征收，理由是粮食营业税非对物课征，

并无转嫁可能。

必须指出的是，在一片免征的声浪之中，冒大不韪而持反论者也绝非没有。1948年2月4

日《大公报》（上海版）第6版发表了胡绍箕撰写的《论粮食营业税不应豁免》一文。作者首

先从政府当前的赤字财政入手，认为解决的方法无非是实行通货膨胀或压低公教人员待遇两

途，但两者的弊害“均较课缴粮食业营业税为大”。“即或政府之支出可以缩减，亦应将人民

负担普遍减轻，不应偏惠粮商”。针对免征的观点，胡氏批评道：“这一套理论，漂亮迷人，

粗视之头头是道，稍一深察，便马脚毕露，不堪一驳。试想：一家烧饼铺，一爿小饭店尚且

要纳营业税，而粮商与粮商间一次成交食粮几百石，却反可免纳营业税，说这是维护升斗小

民利益，真是从哪里说起！”鉴于粮商缴纳营业税之后有可能将其转嫁给消费者的说法，作

者进行了如下反驳：

税负是否生转嫁，须视税额是否侵蚀其正常利润（即商场中最不经济之企业之利润）

而定，假定米业中最不经济的一家米店，其利润为其资本额之百分之十（在此比率下粮

商均不愿继续经营），全体粮商之利润率均不到百分之十三，于是缴纳百分之三之营业

税后，非抬价转嫁，便只有全体关门改营他业（各种经济的以及政治的转业阻力不计）。

此项假定极为无稽，第一，粮食业之利润率并不低于其他一切工商业，别业都能负担营

业税，何以粮食业独不能？第二，粮食业同业中，各商店之资本、际遇，以及管理者之

才能等各不相同，其中较不经济之商店，其利润率或在百分之十三以下（此中商店尽可

让其资本劳力离开此业，流向其他较经济之事业上去），但利润率在百分之十三以上之

商店，便不易转嫁。第三，粮价一日数跳，粮商以货币计算之利润率，早已超常，如何

计算此区区百分之三（货币数）之营业税以图转嫁，甚属疑问。

或谓：粮商皆欲维持营业税课征前之实物利润率，不愿紧缩消费，纳税后必全部转

嫁于消费者。以此推论，粮商所纳之所得税、房捐、娱乐税……等亦必加入粮价中转嫁

于消费者，粮商岂非成为“非税阶级”了？我们撇开道德问题不谈，不问在此全民普遍

减低享受之现状下，粮商该不该亦缩减一部分需求，经济势力（如供需弹性，卖方竞争

等等），亦必定不许粮商不缩减一部消费。换言之，即粮商业于缴纳营业税后，必须负

担全部或一部分捐税。

作者甚至认为：营业税的开征还有助于促使中间商人因无利可图而经由边际地位退出，

乃至最后消灭，“那才是升斗小民真正的福音！”如果将来大家均采用合作社方式经营，那时

营业税自然不复存在。因为按照《营业税法》，生产者（如农民）将粮食卖给合作社是不必

交纳营业税的，而合作社将其出售给消费者也是如此。

汪承玠也在《粮食营业税征免问题》(《公信会计月刊》第12卷第2期，1948年2月)一文

中对“征收论”的观点进行了概括，即：面对目前财政赤字的情形，政府惟有通货膨胀、发

行公债、增加租税等策以应付，但是“仅有增加租税一途，尚属可行”。“粮食营业税为营业

税之一，行之已久，尚著成效，自应迅予恢复开征原有之粮食营业税，以急谋国库收入之骤

①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5—1—70，第 138 页

②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Q109—1—865，第 63、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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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仅以沪市一地而言，估计每月所需粮食为四十万担，则交易额将达四十亿元，每季交

易总额约为一万二千亿元。如仅概以百分之三营业收入额新税率计算，沪市地方财政上，每

季将减少税收三百六十余亿元（详卅七年一月十日《商报》），乃沪市全年减少税收，则为一

千四百四十余亿元。”

汪氏认为持征收论的政府方面和持免征论的粮商方面虽各有理由，但均有失偏颇，他因

而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即“以斟酌地方情形如何为断，须先观其是否产粮所在，如系粮

食区域，应以秋获之程度，是丰收？抑短少？而决定其应征应免。所以粮食营业税征免之论

争，其焦点所在，一言以蔽之，应因地制宜，并应时制宜也。绝不能一概而论，作为概括之

硬性规定也。”鉴于营业税已划归地方，为地方税之一，由此主张取决于当地民意机构，因

为“民意机构，系政府与人民之栋梁。其意旨，较为正直公允”。

尽管如此，免征论仍然占据着舆论的主流。1948年2月22日，筹备日久的“中华民国粮

食商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简称“全国粮联会”）终于在上海民国路377号宣告正式成立，

并举行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参加会员共104个单位，遍及18个省、9个院辖市，占全国地区

约十分之七。这是民国以来第一个全国性的粮商组织，其宗旨在于“加强全国粮食商之联系，

集中力量谋粮食事业之发展，协助政府粮政措施及维持增进同业之公共利益，并纠正弊害”
①
。正式成立后的全国粮联会，依然充当着免税斗争的领导角色。4月9日至12日，万墨林、

黄桐生等十余名代表先后在南京拜会有关部会，出面接待的财政部梁敬錞主任秘书、粮食部

彭熙同司长、社会部黄伯度次长、经济部朱主任秘书、中央党部王启江副秘书长等，均表同

情，允诺将意见转陈政府。
②
须知，这已是米商代表的第六次晋京请愿了！与此同时，为贯

彻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全国粮联会还分电首届国民大会中的农商团体代表寻求支

持。
③
4月16日，国民大会第四次审查委员会通过了由国大代表、上海市参议会参议长潘公展

等50人提交的第75号提案
④
，要求国民政府明令永远免征粮食营业税，各省市政府不得假借

任何名义征收粮食营业税。4月21日，该提案又经国大第14次大会正式通过，决定送请政府

令主管机关切实办理。
⑤
在国民大会上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亦表示将“发交政院转

饬办理”。
⑥

尽管如此，主管此事的行政机关仍然未见动静，相反却不断传来负面消息。5月13日，

财政部在致全国商联会的直一字第84949号代电中，继续坚持：“营业税系对营业行为课征，

粮商贩卖粮食发生营业行为，自应依法课征营业税”
⑦
；5月19日江苏省临时参议会召开第九

次会议，批准江苏省政府自7月1日征收粮食营业税，定税率为1%
⑧
；6月间，财政部又向立法

院提出恢复米麦杂粮征税案，并提高税率为3%
⑨
；浙江省财政厅令饬平湖及嘉属各县，启征

菜籽营业税
⑩
……有鉴于此，粮联会方面除了不断敦促国大秘书处咨催政府认真执行免税决

①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5—1—16，第 57 页。

②
《请免粮食营业税》，《大公报》（上海版），1948 年 4月 10 日，第 2版。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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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外，还把“主攻目标”转向了立法院。
①
5月8日，全国粮联会代电立法院及全体立法委员，

请求批准国大决议并修改营业税法。
②
上海市参议会、商会、地方协会、总工会和农会亦曾

联名致电各立法委员，提出同一呼吁。
③
6月4日，立法委员、上海市参议员骆清华等30人向

立法院第7次会议连署提案，请求一、将现行营业税法第2条第7款原文内“米谷杂粮”4字删

除。二、另增第八款条文如次：“经营米谷面粉杂粮等之营业”。
④
试图通过法律修正，将经

营米谷杂粮之营业，一律列入免税范围。会议最后决定交由该院财政金融委员会仔细讨论。

6月9日，财政金融委员会举行小组会议，骆清华以提案人资格即席发表意见，但委员中赞成

者、反对者各有之，难于达成共识。6月19日，全国粮联会全体常务理事又一次前往南京立

法院请愿，要求该院尊重民意，对粮税不予恢复。
⑤
与此同时，粮联会还将报刊上主张免征

粮食营业税的文章汇成一本小册子，刊印数千册，分寄全体立委、各省市参议会，及中枢各

院部及各省市政府，竭力劝反对者接受自己的主张。
⑥
7月15日全国粮联会举行第三次常务理

事会会议，会上有人提出：报载立法院财政金融委员会对骆清华等人提案有否决之议，应如

何办理请求讨论？会议遂决议：一、再电请总统府、行政院请尊重国大决议案，切实执行。

二、发动各界予以同情支持，并登报呼吁。三、根据国大秘书处来函，分电各省市参议会，

尊重民意，贯彻初衷，决定免征。四、推万墨林等人继续力争。
⑦
7月17日果然传来对米业不

利的消息！是日，立法院第21次院会就骆清华等人的提案进行表决，结果竟以265票反对、

13票赞成而未获通过。因为绝大部分委员认为粮食之直接生产者负担颇重，贩卖者免税实属

不公平，且目前各种税收均拟增加，唯独将米谷杂粮免税似乎不大相宜，而且一般老百姓和

公教人员的生活比经营粮食买卖的差得多，故实无免税之理由。
⑧

消息传出后，舆论一片哗然，8、9月间米业方面纷纷要求立法院维持国大原议，复议此

案。上海、天津、武昌、山东、山西、河南、沈阳、云南、汉口、重庆、陕西、广州、杭州、

贵州、青岛等省市参议会亦一致声援，提请立法院尊重民意，重新复议。全国粮联会则一方

面继续派人到立法院请愿，或致电申诉
⑨
，另一方面也对宣布复征粮税的江浙两省政府及参

议会提出了质疑、劝告和批驳。
⑩
米业的再接再厉博得了立法院下属的另一委员会——粮政

委员会的“深切同情”
11
，该委员会认为理由“充分”

12
，于10月12日拟就详细的书面报告，

①
按照 1946 年 12 月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第 57 条第 2款，“立法院对于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

赞同时，得以决议移请行政院变更之。行政院对于立法院之决议，得经总统之核可，移请立法院复议。复

议时，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决议，行政院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或辞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辑，第 3编，政治，2），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11、612

页）所以，从立法程序说，立法院是最后一道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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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Q109—1—865，第 64 页。

⑤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5—1—16，第 44 页。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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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5—1—16，第 54 页。

⑧
《免征粮食营业税案，立法院否决》，《新闻报》，1948 年 7月 18 日，第 1版。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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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交立法院第十次大会讨论。至1949年1月，“全体立委迄无反对之表示”
①
。当然也未通过

明确的免征法案。此种状况直至4、5月间京沪地区易手时亦未改变。

至于米业方面如何围绕着粮食营业税的问题，在新的机制下，与新生的上海人民政府直

接税局进行交涉，则是属后话。
②

小结

近代中国因税收问题而引发的官商争端可谓是屡见不鲜，“作为存在于国家需求与社会

期望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爆发点”
③
，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利益分割而引起的。面对“公说公

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复杂局面，最重要的，并不在于究清孰是孰非，而是不同的政治、社

会、经济和法律环境下争端的起因、发展和结果的展现形式。仅以上海米商为例，历史上反

对执政当局加诸米捐、附加捐、船捐、税卡、特税等的小规模抗争亦常有之，甚至在1931

年《营业税法》初定之时，就曾为了免征粮食营业税或降低税率与当局有过折冲。
④
然而1945

至1949年的这场免税斗争却是独一无二的，最直观地体现在持续时间长，声势浩大，并以不

了了之的结果取得了实际免税的胜利。进而推之深层，米商团体的领导作用，及其作为政府

与普通商人之间的纽带角色应予以格外的重视。其一，藉此次免税力争活动，得以将各省各

地的粮商同业公会最广泛地凝聚在一起，拧成一股绳，相互团结，彼此策应，并推动成立了

全国性的米业同业组织——中华民国粮食商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这是自民国以来也是近

代以来的首次！该联合会继而又成为了免税斗争的领导者，及沟通各地粮情、捍卫米业利益

的最高机构。与此同时，沪上米业诸公会“执全国牛耳”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各

地都更为关注上海的走向，惟后者“马首是瞻”。其二，一而再，再而三，百折不挠般的奔

走请愿；运用新闻媒介广为宣示自己的主张，通过各种途径向政府传递信息；利用一切可利

用的政治和社会资源扩大己方的声势……米业由此在和平、合法、温和的轨道中达成了抗争

目标。说到这里，除了赞扬米商团体成熟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以及对国家权威的挑战具

有相当的策略和技巧外，也不能不承认，在战后世界民主潮流的大趋势下，国民政府基于“宪

政”的框架，还是在体制上给民众团体的纯经济斗争留诸了一定的诉求空间，而面对较大压

力时仍可能适时做出某些退让性的反应，以达到新的妥协和平衡，不致使这种压力因无处宣

泄而绝望地演变成更激烈的形式，乃至出现针对官方的暴力抗争！可惜的是，这种“理性”

并非始终能贯彻如一，这就是为什么在三年多的免税斗争中米商方面显得如此“执着不休”，

而在1948年夏、秋面对蒋经国“非理性”的强硬限价时，却顺如绵羊，不敢有稍微的反抗。

须知，后者的损害要远大于缴纳粮食营业税，但在蛮不讲理的军政高压之下，此长彼消，米

商方面早已失去了维护自身权益的伸展余地。

①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S395—1—70，第187页。

②
 1949 年 8 月 12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直接税局公布了《上海市营业税稽征暂行办法》，规定自 8月起，本

市米商业及面粉、麸皮商业、杂粮商业皆按 10‰税率课征营业税。在推出这一办法前，当局曾预先征询过

上海市米商业同业公会的意见。后者从最初的要求普遍免征，逐渐转变为同意征收，但仍要求局部免征，

并将重复课税改为只征一道税。对此，当局并未全盘采纳。（详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 S395—4—9，“上海

市米商业同业公会关于免征粮食营业税和建议改善稽征办法，以及会员漏贴印花税要求免予处罚等事与税

局的来往文书”，第 5、9、20、22、26、28、36 页）1950 年以后，营业税和所得税合并为工商业税。

③
[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5 页。
④

详见《豆米同业对于营业税之呼吁》，《申报》，1931年2月16日，第10版；《粮食行应免缴营业税》，《申报》，

1931年6月13日，第14版；《豆米行纳帖免征营业税》，《申报》，1931年6月22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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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一事件，还可以看到，自20年代末国民政府底定南京以后，在推行新税收制度的

过程中，长期以来一直是阻力重重、路途坎坷。除了商人阶层基于经济利润的本能抵拒外，

国家主权的不完整（例如租界内洋商的抵拒），中央和地方财税权限的迭次变更，以及持久

战乱的严重破坏，等等，都使政府的征税目标难以完全实现，威信亦大受打击。就战后的营

业税而言，不仅粮食业提出了免税要求，运输业、书业、土布业等也莫不如此，艰难的磨合

是难以避免的。再加上政府财政的极度恶化，便使这一问题显得更为敏感了。

关注米业方面三年多的诉求，话语之中，字里行间，充分反映了其营运状况进入了近代

以来最糟糕的时期，战乱影响、交通受阻、通货膨胀、管制不当、资本缩小等因素，确实使

各类米商步履艰难。有关这一点，拙著《国民党政权在沪粮政的演变及后果（1945年8月至

1949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已有了详细的论述，兹不多述。


